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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 电梯（定期）检验业务流转单

流转单号：                                        缴费单号：           
	申请检验资料目录
	业务
受理
	检验
分配
	现场
检验
	归档
资料

	1. 检验申请单
	
	
	
	

	2. 使用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或身份证明
	
	
	
	

	3. 检验有效期报告信息页
	
	
	
	/

	4. 年度自检报告（60天内）
	
	
	
	

	5. 使用单位安全管理员证
	
	
	
	/

	6. 使用单位变更证明材料（如需时）
	
	
	
	

	7. 电梯维护保养合同
	/
	
	
	/

	8. 限速器校验报告（如需时）
	/
	
	
	

	9. 检验意见通知书（如有时：附反馈、整改资料）
	/
	/
	
	

	接收人签字
	
	
	
	


注：1、业务部门对报检资料进行业务审核，受理后报检资料应立即转入检验部门；
2、检验部门对报检资料进行检验审查，对发现的缺陷或错误一次性告知5个工作日内补正，补正或审查合格后，告知现场检验时间等相关事项；
3、检验人员接到“任务派检单”即进入检验环节，可进行检验记录相关信息的填写保存，待现场检验时进行核实、验证，完成整个检验记录的出具；
4、为确保现场检验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出具检验报告，现场“检验意见通知书”对需整改项目反馈的时效要求不得超过5个工作日。现场检验结束后9个工作日内，检验部门将检验相关资料报授权签字人审核、批准；
5、本“业务流转单”填写要求不得出现空项，无此项内容的填写“/”。


